
115 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開班資訊 

師資

類科 
領域/科別 修讀資格 

培育 

學校 

開班數/

每班人數 

中等

學校

師資

類科 

1.國中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

2.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科表演藝術專長 

取得學士學位且大學畢業科系/所為開班之專

長相關學系者。 

國立臺北

藝術大學 
1 班/45 人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
國立體育

大學 
1 班/45 人 

自然領域生物專長 銘傳大學 1 班/45 人 

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銘傳大學 1 班/45 人 

1.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

2.自然領域物理專長、化學專長、生物專長 

3.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

4.機械群、動力機械群、農業群、食品群 

國立中興

大學 
1 班/45 人 

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 
國立高雄

師範大學 
1 班/45 人 

 

  



115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開班資訊 

師資

類科 
領域/科別 修讀資格 培育學校 

開班數/每

班人數 
(每班至多外加
原住民 3 人) 

中等

學校

師資

類科 

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童軍專長 
一、共同條件：具學士學位 

二、特定條件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

(一)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8 條第 2 項（本部補助）

（優先錄取）：由縣市政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未具教師資

格之現職代理教師，且最近 3 年內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（含

特教班）實際服務累計滿 4 學期，並表現優良者。 

(二)符合師資培育法第 8條之 1 第 1項（下列之一）（自費）： 

1. 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實際服務開班科目（含特教班）累計滿

8 學期且表現優良之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(原住民身

分者需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，惟累計之服務年

資不限偏遠地區）。 

2. 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中等學校實際服務開班科目（含特教

班）累計滿 4 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

理教師(原住民身分者需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，

惟累計之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）。 

3. 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曾任開班科目（含特教班）代理教師 4

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。 

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 
1 班/12 人 
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國立體育大學 1 班/8 人 

1.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

2.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、物

理、生物專長 

國立中興大學 1 班/30 人 

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專長 
國立高雄師範大

學 
1 班/6 人 

1.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

2. 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家政專長 

3.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

中國文化大學 1 班/20 人 

1.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

2.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
銘傳大學 1 班/20 人 



師資

類科 
領域/科別 修讀資格 培育學校 

開班數/每

班人數 
(每班至多外加
原住民 3 人) 

國民

小學

師資

類科 

一般專長 

一、共同條件：具學士學位 

二、特定條件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

(一)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8 條第 2 項（本部補助）

（優先錄取）：由縣市政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未具教師資

格之現職代理教師，且最近 3 年內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（含

特教班）實際服務累計滿 4 學期，並表現優良者。 

(二)符合師資培育法第 8條之 1 第 1項（下列之一）（自費）： 

1. 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（含特教班）實際服務累計滿 10 學期

且表現優良之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(原住民身分者

需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，惟累計之服務年資不

限偏遠地區）。 

2. 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（含特教班）實際服務累計滿

6 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(原住

民身分者需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，惟累計之服

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）。 

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 
1 班 45 人 

國立臺北教育大

學 
1 班 45 人 

國立臺中教育大

學 
2 班 90 人 

靜宜大學 2 班 90 人 

國立嘉義大學 2 班 90 人 

國立臺南大學 2 班 90 人 

國立屏東大學 1 班 45 人 

國立臺東大學 1 班 45 人 

 


